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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所有制的生死理由──

論市場經濟體制與集體所有制無法相容

⊙ 潘學方

 

2007年3月16日，全國人大通過的《物權法》第五十九條，把農村集體資產界定為「屬於本集

體成員集體所有」。這裡「成員集體所有」與我們通常所說的「集體所有」是兩個不同的概

念，前者屬「共有」的所有權形式，指的是物或財產由集體成員享有所有權；後者是公有的

所有權形式，公有的主體是單一的集體組織。如果按照《物權法》這個定義，農村集體所有

權已經不屬於公有制了。

集體所有制，由我國現行《憲法》規定。這些規定主要集中在《憲法》第六條和第八條。第

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

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第八條規定：農村中的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

的合作經濟，以及城鎮中的手工業、工業、建築業、運輸業、商業、服務業等行業的各種形

式的合作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從這兩條規定中可看出：第一、集

體所有制是公有制的基本形式之一；第二、公有的關係決定了作為集體資產的主體之「集

體」是個單一的整體。「集體」是簡稱，全稱是「勞動群眾集體」，客體是生產資料；第

三、《憲法》對集體經濟形式的界定用的是列舉的方法，雖然從邏輯上說，這種列舉可能是

不完全的，但從立法本意看：第一、集體所有制經濟的主要形式就是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

第二、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也都屬於集體所有制經濟。

筆者認為，這種抄襲蘇聯、產生於一化三改造時期的集體所有制和集體所有權，在市場經濟

體制條件下已經失去了存在的依據。

一 「勞動群眾」、「勞動成果」乎？──對集體所有制主客體的理解

集體所有制的「集體」之所以是「勞動群眾集體」，原因有二：一是這種所有制經濟主要是

通過合作化的道路，對個體農業、手工業和個體小商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形成的，以當年

的眼光看，合作化中的合作者當然是勞動者，如果有少數人本來不是勞動者，也經由社會主

義的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了。二是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就是變私有為公有的過程，

這個過程的另一含義，是把生產資料由剝削階級手中轉到勞動人民手中，以實現勞動者和生

產資料直接結合。當時，甚至全民所有制也被稱之為「全社會勞動人民所有制」。1 因而，

把集體所有制稱之為「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是順理成章的。

讓我們再看所有制的客體：集體所有制經濟主要分為農村和城鎮兩個部分。中國原本就是個



以農耕為主的社會，經由合作化改造而來的集體經濟本來就是以農業經濟為主。再加上隨著

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入，原城鎮的集體經濟或改制或退出，所剩無幾，所以下面的分析便以農

村集體經濟為例。

對於農村的集體資產，《國務院關於加強農村集體管理工作的通知》對此有個界定：「歸

鄉、村集體經濟組織全體成員集體所有的資產。……是廣大農民多年來辛勤勞動積累的成

果。」把集體資產規定為「勞動成果」則與「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精神是一致的，既然財

產是勞動群眾勞動的產物，那就理所當然屬於「勞動群眾」所有。屬於勞動群眾的集體資產

當然歸「全體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集體所有」了。可問題是，這個定義既不合邏輯，也與實際

情況存在著較大的差別。

首先、從集體資產的構成看，同是國務院的這個《通知》指出：「集體資產包括：集體所有

的土地和法律規定屬於集體所有的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塗、水面等自然資源；集體

所有的各種流動資產、長期投資、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和其他資產。」《通知》對集體資產

範圍的規定是從《憲法》相關規定中抄下來的。從中可以看出，集體資產的基本和主要部分

是自然資源，自然資源可能有部分人類的勞動作用在其上，但主要的是天生或自然而然就存

在著的，不是農民或其他勞動群眾「勞動積累的成果」，起碼也不是這一二代農民勞動創造

的。

當然，根據歷史唯物主義教科書的理論，一切財富都是勞動人民創造的。對這種觀點是否正

確我們暫且不論。但是這個勞動創造財富觀點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根據勞動

價值論，土地等自然資源不是勞動產品，不具有價值因而不是財產。這裏，或者把自然資源

排除在集體資產之外，或者承認集體資產不是勞動成果，二者必居其一。否則，難以自圓其

說。此外，如果把勞動創造論擴展一下，承認由於勞動人民的勞動凝結在土地等自然資源之

上，使得這些自然資源不再是純自然的東西，而具有財產意義的話，那麼，集體資產勞動成

果是否就站得住腳？同樣不行！因為就算這種勞動創造說有那麼一點道理，這也只是從哲學

上或者是從形而上的角度論述的。也就是說，根據這個理論，如果說這山這地是勞動人民創

造的，那麼這個勞動人民也是祖祖輩輩的勞動人民或者幾千幾萬年的勞動人民創造的，是不

特定的勞動人民。這些不特定的勞動人民如何跟當代特定的勞動人民發生財產上的繼承關係

呢？而且，為甚麼就一定得把非勞動人民排除在外呢？難道這些不特定勞動人民的後代就一

定是勞動人民？可見，不能由這種勞動人民創造財富的觀點，推出集體資產就應該歸當代勞

動群眾所有的說法。總之，集體資產是勞動成果，以及由此推定的集體資產歸勞動者所有是

缺乏說服力的。

其次、從合作化進程看，情況也是這樣：第一，當年的合作也並不是勞動者純粹的結合，所

有參加合作社的人都是帶著其全部生產資料入社的。到「高級社」階段，農村的土地無代價

轉為集體經濟組織，其他重要生產資料「折價歸社」。第二，這種入社的生產資料，並不是

勞動者個人的資產，而是其家庭的資產，從資產來源看，農民入社的土地是土地改革時按人

平分而得的；而入社的也不僅是個人，而是整個家庭。顯然，家庭成員便是勞動者家庭，也

往往有非勞動者的家庭成員，如嬰兒。第三，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到最高級別是農村人民公

社。「農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組織，是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在農村中的基層單位，又是我

國社會主義政權在農村的基層單位。」2這裏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公社組織」是包括了生產

大隊和生產隊這二級單位的。「農村人民公社組織可以是兩級，即公社和生產隊，也可以是

三級，即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3可見，當年的集體經濟組織不僅僅是生產單位，也是



政權組織，同時也是人們生活在其中的社區。因而集體資產也不僅是生產資料，還具有生活

保障及提供社區成員福利的功能。因而，集體資產更應該視為是社區的集體資產，因而也不

專屬「勞動群眾」所有。4

再者、國務院《通知》規定，集體資產屬「全體集體經濟成員所有」，而不是全體鄉村社區

居民所有。如果這個「集體經濟成員」所屬的「集體經濟組織」仍然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組織，那麼這個規定是合理的。因為那個時候的集體經濟組織，已經包括男女老幼在內的整

個社區，再牽強附會一下，把未成年的村民也視為未來的勞動者。可問題是，改革開放以

來，農村的情況發生了巨變。1982年《憲法》雖然仍然保留「人民公社」，但此「公社」已

非彼「公社」。此時對農村人民公社進行兩個根本性的改革：一是政社合一的體制得到改

變，原來公社一級的政權職能由鄉鎮政府承擔；以後，村民委員會又相繼從集體經濟組織中

獨立出來。二是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確定家庭是基本經營單位，虛化了村集體經濟組織。因

而，原先的村一級「集體經濟組織」的生產大隊，並非轉為現在的經濟合作社，其經營的部

分基本上由各家庭承擔，其他職能主要由村民委員會繼承。這樣，把村集體資產看作是村集

體經濟全體成員而不是全體村民所有的資產當然是不合適了。

在理論上，村集體經濟組織（多稱之為村經濟合作社）與村民大會及其村民委員會是兩個不

同性質的組織，村經濟合作組織成員，與村民並不相同，作為概念，不僅內涵不同，外延也

不一樣。如《浙江省經濟合作社組織條例》第九條規定：「戶籍關係在本村，年滿16周歲的

農民，均可參加經濟合作社成為社員。」由此可見，未滿16周歲或這樣那樣的原因沒有或不

能參加經濟合作社的村民就不是社員。所以「非社員村民」的存在在農村不是個別現象。如

果按國務院《通知》的精神，具有本村村籍的非社員，當然不屬於集體資產所有者的成員之

列。

事實上，這句寫在《憲法》上的「勞動群眾集體所有」並非都能落到實處。《憲法》條款當

然需要實體法和程式法的配合才能落實，可對應憲法這個精神的法律法規，也不過有一二條

原則、性質之類的規定，這些規定卻不具有可操作性。反之，在具體事務的範圍內、在操作

層次上，現行憲法的有些規定卻與「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精神並不一致。如《村民委員會

組織法》則明確規定了對集體資產的處分權屬村民大會而不是村經濟合作組織，該法規定的

村民大會職權就包括：村集體經濟項目的立項、承包方案及村公益事業的建設承包方案；村

民的承包經營方案以及宅基地的使用方案。在具體做法上，農村在諸如宅基地的分配、土地

承包及其他村集體福利的享受上主要基於成員權而不是勞動貢獻。

之所以會出現與憲法規定不一致的這種現象，是由於事實往往有其內在的運行邏輯，這種邏

輯往往不因某些法律條款而有所改變。既然集體資產主要不是勞動成果，那麼村集體資產屬

本村全體村民所有是自然而然的事。如果把非勞動者的村民或不屬於經濟合作組織的本村具

有村籍的人，排除在集體資產所有者成員之外，不僅不公正，更是無法操作。

「勞動群眾集體所有」，雖然權威如《憲法》的明文規定，但因其與實際不相符只得成為空

文。

二 合作經濟該戴甚麼帽子？──對集體所有制經濟的解讀

《憲法》第八條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

體制。農村中的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



所有制經濟。」「城鎮中的手工業、工業、建築業、運輸業、商業、服務業等行業的各種形

式的合作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可見，按《憲法》規定，各種合

作經濟都是集體所有制經濟。

改革開放前時期的合作社當然是集體所有制經濟。從互助組到人民公社，各個階段的劃分依

據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化程度。以初級社和高級社為例：初級社是「還基本上或在較大的程度

上保留社員的土地及其他一些重要的生產資料的私有權。」並且由社付給土地入股的社員以

適當的土地報酬。這樣的合作組織只有「初級」的和「半社會主義性質」的，還只是「由個

體經濟轉變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過度形式」。高級社是把社員私有的主要生產資料轉為集

體所有，取消了土地報酬，實行按勞取酬5，到1956年底，我國基本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

其標誌就是參加高級社的農戶佔全國總農戶的近90％。到人民公社，在一段期間內。其資產

公有化程度其實與全民所有制幾乎沒有差別。

《憲法》中關於合作經濟的內容，歷經修正，以上是根據1999年修正案修正的。修正前內

容，即1982年《憲法》是這樣的：「農村人民公社、農業生產合作社和其他生產、供銷、信

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城鎮中的手工

業、工業、建築業、運輸業、商業、服務業等行業的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勞

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

這裏僅加上了家庭承包經營體制的規定，去掉了「農村人民公社、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內

容。其餘的卻都保持82年的原樣。可是從1982年至今在這段重要轉型期內，集體所有制經

濟，難道除了實行家庭承包的經營體制外，其他沒什麼改變？這裏晢且不論各種合作經濟的

變化，就合作經濟的所有制性質而言，《憲法》規定的「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都是集體所有

制經濟」，是與改革開放前一樣。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自願應該是發展各類合作經濟的一條基本原則。如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

「支持農民按照自願、平等的原則發展各種形式的農村專業合作組織」。今年7月1日實施的

《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第三條就把「入社自願、退社自由」作為一條原則。1995年通過的曼

賈斯特國際合作社聯盟100周年代表大會《關於合作社特徵的宣言》的合作社7項原則，把

「自願和開放的社員制」列為第一項6。關於當今產生的各類合作社的性質，在認識上並不一

致，但有一點卻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在市場經濟條件的合作不可能排除資合的因素。組織

農民合作社，也不可能抵制有經濟實力者的參與。不僅如此，合作社的發起者和骨幹肯定多

是先富起來的人或者說是市場經濟的領頭者。用當年合作化時期的眼光看，這些人，起碼也

得上富裕中農的檔次。是當年走集體化道路的屬落後分子和帶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人。用

列寧的話來說，這些人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

產階級」，卻不會自發地產生屬「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所有制經濟。

《憲法》規定各種合作經濟為集體所有制經濟會造成這樣的尷尬：如果允許非集體所有制的

合作社存在，對憲法的規定視而不見，那依法治國豈非空話；可如果要求各類合作社都建成

集體所有制組織，那麼最有可能出現的是，或者使得真正能適應市場經濟的合作社難以產

生，或者讓不少非公有制的合作社又戴上公有制的紅帽。可以斷定，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合作

經濟，很少會採用集體所有制形式。

三 集體還是集體成員？──對集體所有制存在依據的分析



作為公有制基本形式之一的集體所有制當然具有公有制的共性：生產資料（資產）已經脫離

了任何個人而存在，集體資產所有者只能是該集體的整體而不是集體成員個人。與公有制的

另一基本形式全民所有制相比，集體所有制又有自己的特點，與「全民」相比，作為集體資

產所有者的「集體」的數量和範圍要少得多，如村集體，只是一個自然村落或一個行政村中

的幾百人到數千人，而村民小組的集體，其集體成員就更少了。「全民所有」由於作為主體

的組成人數眾多，作為客體的範圍極大、種類繁多，主客體均無法特定化，所以「全民所

有」天生就很抽象。而「集體所有」，以村農民集體所有為例：主體本來就是個特定人群，

客體也無非就是一個自然村落或一個行政村內通常以土地等自然資源為主的資產。所謂集體

所有，就是一個社區中，把全體成員視為一個整體和作為生產資料的社區資產固定組合。可

見，農村集體資產的制度安排，其中一點就是把本是特定的人群視為一個抽象的「集體組

織」。也就是說，這種所有制的前提是：組成集體的成員是固定的，即：集體的成員權只能

基於如生死嫁娶等自然的原因而取得或喪失，除此，集體成員是不能自由流動的，否則，這

種生產資料與勞動者的固定結構就會被打破。

集體所有制產生的理由是：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而集體所有制是公有制的基本形

式之一，所以，集體所有制的創立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項主要內容。集體所有制產生的

過程就是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

按照當時的理解，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程度是以公有化的程度作為衡量標準的。如合作化時

期的互助組，農民雖然已經組織起來，但由於土地及主要農具還屬各農戶所有，所以其只是

具有「社會主義萌芽」性質；在初級社，以土地入股，統一經營為特點，但由於土地等重要

生產資料名義上還屬於農民私有，社要付給適當報酬，所以初級社還只是「半社會主義性

質」；在高級社，之所以稱之為是「完全社會主義性質」，就是因為其主要生產資料歸集體

所有，其中不同於初級社的特徵是取消了土地報酬，實行了「按勞分配」。到人民公社，其

資產的公有化程度已經逼近全民所有制的水準，因而人民公社也是最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組

織。這裏所謂的公有化程度，也就是集體資產脫離集體成員的程度。換言之，集體所有制的

完備程度與集體資產脫離集體成員個人的程度，即在一個完整的集體所有制中，集體資產已

經完全脫離集體成員個人而存在，集體資產所有權的主體只能是單一的集體組織。

建立公有制的另一個設想：作為公有制不同私有制的突出特點是：可以使勞動者集體擁有自

己的生產資料，因而實現了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綜合上述兩點，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創立集體所有制，或者說把作為生產資料的資產歸於集

體所有，其根本理由就是為了使一個集體內的全體勞動者能夠直接利用生產資料共同勞動。

現在的問題是，當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體制被打破以及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後，集體所有制

還有存在的理由嗎？

人民公社體制的打破開始了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從而顛覆了以公有化程度來衡量社會主義制

度等理念。實行家庭承包制後，土地的所有者村集體組織不再使用土地而是交給農戶使用，

這是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其法律形式應是用益物權制度，這與設立集體所有制原本意義

上「實現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直接接合」和「共同勞動、按勞分配」有了本質的差別。總

之，集體所有制產生時所依賴的理由已經不復存在。

筆者承認，集體所有制產生的理由與存在的依據可能並不同一。從現實情況看，集體所有制

仍然存在的依據主要有二，土地公有制度和二元經濟結構的戶籍制度。前者可以使得集體資



產不被分割和不改變形態；後者滿足集體的整體性和集體成員的固定性。這樣，才能把農民

固定在土地上。但集體所有制這種把特定的勞動力與特定土地資源捆綁在一起的制度安排，

畢竟與市場經濟體制無法相容。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入，集體所有制與市場運行機制的衝

突也越來越普遍，其中突出的例子便是城市化帶來的衝擊。

一是城市規模的擴張，農村土地，特別是一些城郊村的土地被大量徵用。不少地方的農村出

現了非農化現象。原本的耕地變成了大量的貨幣和其他如商業房等資本形態，隨之而來的是

村民從業多樣化、農民身份的分化。這樣，本來以憑成員權享受集體資產權利的村民不再是

固定的和確定的了：如外嫁女卻把戶口留在村裏，她們能否繼續享受村民的待遇？本村籍的

大學畢業生能否回到本村？因這樣那樣的原因離開本村成為企事業單位職員的人可否重新回

到本村當村民？此等問題是追問集體所有制的合理性。始於沿海一些相對發達地區，而後又

向其他地方擴展的農村社區股份合作制改革為應運而生。此改革的動因就是為了探索如何打

破集體所有制和集體所有權的限制，清晰集體產權。

二是民工潮現象。工業化過程，大量農民進城本是正常現象，可在中國，隨著城市化進程進

城的大量農民工，其中不少人已在城市定居十幾年甚至數十年了，並且已經出現第二代打工

者，但這些人卻難以融入城市，雖然，農民工已經被不少學者認定是產業工人的主體，但他

們的身份還是村民，只能算是城市的邊緣人群。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當然是複雜的，但是農

村集體所有制是其中的根本原因之一。因為以土地公有為主要內容的集體所有制使得農村集

體產權不清晰，限制農民自由流動7。在全國範圍內，二元結構的戶籍制度雖然還沒有徹底廢

除，但在多數地方，農業戶口遷往城鎮已經沒有甚麼障礙。並且，戶籍制度的改革仍在繼續

深化。所以說，造成城鄉二元割裂其中的戶籍因素已接近解決。

土地公有制度的存廢爭論很大8，但有一點已取得一定程度上的共識，即可以通過承包等方

式，淡化和虛化土地所有權而造成農民對土地的實際權利。這個思想在《農村土地承包法》

和《物權法》的相關規定中得到確定。《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耕地的承包期為三十年，草

地承包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承包三十年至七十年。《物權法》在此基礎上還規定承包期屆

滿可以繼續承包。這就賦予了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土地承包法》規定經營承

包權可採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等方式流轉。《物權法》也規定了基本相同的內容。可

見，這兩部法律，不僅使得農村的土地經營承包權明確獲得了物權的效力，考慮到法律對農

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有諸多限制9，可以說，法律賦予農民的土地使用權幾乎與所有權具同等的

法律效力。可以說，因而土地公有問題、或者說因土地集體所有制引起的限制農民自由流動

的問題，已經或將要消解。

集體所有制還有存在下去的依據何在？實際上，農村集體產權改革的實踐已經把集體所有制

的邊界衝成斷垣殘壁，如對農村集體集體資產進行股份制改造便是個突出的例子。集體資產

股份制改革起源於廣東南海，而後又在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展開，其特點就是把集體資產按

等額量化到農民個人。

今年3月16日由全國人大通過，10月1日實施的《物權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

的動產和不動產，屬於本集體成員集體所有」。屬於「本集體成員集體所有」與《憲法》規

定的「屬於集體所有」可不是同一概念。

「集體」作為一種公有財產的主體的概念已被廣泛運用，與另一種公有財產的主體「全民」

或「國家」相提並論。「集體」已經從其成員中抽象出來、作為單一整體的概念已經沒有任



何歧義。在這樣的語境下，提出「成員集體」，其意是突出組成集體的「成員」。再聯繫該

法其他相關規定，應該很清楚地看該法把集體成員視為集體資產主體的立法意圖。如第五十

九條第二款規定：承包地的調整、土地補償費的使用和分配辦法、集體出資的企業的所有權

變動等事項都由「本集體成員決定」；第六十三條規定，在處理集體所有的財產時，當「集

體經濟組織、村民委員會或者其負責人作出的決定侵害集體成員合法權益的，受侵害的集體

成員可以請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銷。」這些規定，明確賦予了集體成員具有集體資產主體所具

有的權利。

作為公有制的集體資產本是已經脫離集體成員而存在的，其不能分割為各成員所有，也不能

由各成員按份額享有，一句話，任何集體成員都不能成為集體資產的主體。可見，在《物權

法》中，農村集體財產的主體已經不是集體而是組織集體的成員了，這樣，集體資產也已經

不是「公有」而是「共有」的了。

針對農村集體資產股份制改造，我曾指出：這種量化後的集體資產已經不是公有關係而是共

有關係，這種做法是與法律規定的集體資產公有相衝突，這就是當前農村集體改革實踐與現

行法律衝突的困境10。但《物權法》實施後，我所說的法律困境已經消解。因為《物權法》

作為一部基本法律為這種化公為私的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據。現在的問題是《物權法》的這個

規定卻與《憲法》的規定相衝突。僅就這一點而言，鞏獻田們指責《物權法》違憲，不是沒

有道理。可《物權法》關於農村集體所有權的規定，既是農村集體資產改革成果的總結，又

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如果嚴格按憲法的要求規範集體經濟，我們應該回到計劃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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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八條規定：「城市規劃區內的集體所有的土地，經依法徵用轉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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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金的行為。」土地使用權出讓的主體只能是國家，作為土地所有者的村集體是不能成為出讓

土地或土地使用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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